
销售公示方案

根据杭州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协调小组《关于实施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

销售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现将天澜美境公寓 5 幢、6 幢、7 幢销售有关事项公

示如下：

一、项目房源基本信息

本次预售项目为天澜美境公寓 5 幢、6 幢、7 幢，共 3 幢，房屋套数 108 套，总

建筑面积 21596.57 平方米，房源装修情况为☑精装☒毛坯。高层约 180m²-250m²

房源 108 套，均价 50853 元/平方米（含装修价格 4500 元/平方米）。

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情况

本项目预售资金监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

本项目预售资金监管账户：358530100100440039

根据《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浙江省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等

相关规定，商品房预售资金（包括首付款、分期付款、一次性付款、银行按揭贷款、

住房公积金贷款）均需存入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请购房人支付购房款时仔细核对监管

银行和监管账户。如销售人员要求将房款存入其他账户的，属违规行为，可向房产行

政主管部门举报，举报电话：0571-85363523。

三、购房意向登记条件

根据杭州市住房限购政策规定具备购房资格的家庭。

四、高层次人才、无房家庭优先政策

本次项目将提供不超过总房源量（15）%比例的房源供高层次人才家庭优先摇号。



本次项目将提供总房源量（30）%比例的房源，供“无房家庭”优先摇号，贷款

事宜按照银行和公积金信贷政策执行。

高层次人才家庭是指：经杭州市分类认定的 B、C、D、E 类人才及符合条件的相

应层次人才。自 2021 年 1 月 27 日起，高层次人才转让本市限购范围内住房的，须

在本市限购范围内无自有住房记录满 3 年方可享受高层次人才优先购房。

高层次人才家庭必须以高层次人才本人为主购房人申请；高层次人才家庭以报名

当日人才证是否有效来认定是否为人才，报名截止日后生效的人才证不能认定为高层

次人才家庭；在办理商品住房项目公证摇号结果备案时，房管部门对高层次人才的优

购资格将再次进行核查，如果届时人才证已失效且未续期的，取消人才购买该套房资

格。

在符合本市限购资格的前提下，无房家庭包括：

1.已婚（含丧偶）家庭：在我市限购范围内无自有住房记录满 3 年的；

2.单身家庭：30 周岁以上且在本市限购范围内无自有住房记录的；

3.离异家庭：离异满 3 年且在本市限购范围内无自有住房记录满 3 年的；

4. 户籍所在地属于本市非限购范围内的购房家庭，还需同时在其户籍所在地无自

有住房，且在意向登记之日前一年起已在我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或个

人所得税满 12 个月。

符合条件的三孩家庭参照“无房家庭”优先摇号。

五、登记方式

为了购房意向登记阶段的安全、有序，并提升客户满意度，本项目购房意向登记

采取线上登记方式，采用杭州博采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登记系统。

可用三种方式进入购房意向登记系统：



可关注并登陆《越秀地产华东区域公司》公众号进行购房意向登记；

可通过“浙里办”APP 进入“e 房通”服务栏“摇号报名登记” 进行购房意向

登记。

也可登录杭州市房产信息网（http://fgj.hangzhou.gov.cn/），进入“商品住房

摇号报名登记入口”，扫描项目二维码进行购房意向登记。

点击线上登记，按“线上登记系统”提示要求录入相关信息、上传相关资料的原

件扫描件并提交审核。审核完毕后，“线上登记系统”将显示客户提交资料是否审核

通过。成功通过审核者可在系统内查询下载《意向登记审核通过回执》。

线上购房意向登记是本批次房源销售过程中唯一的登记方式。在线上登记期间，

本项目提供电话咨询服务。

咨询电话：0571-87176868 ；

咨询时间：2023 年 4 月 6 日 至 2023 年 4 月 8 日，每天 09 点至 17 点。

六、登记上传截止时间

线上购房意向登记时间：自本项目商品住房预售许可证领取后开始登记，线上登

记时间：2023 年 4 月 6 日 09 点至 2023 年 4 月 8 日 17 点截止，持续 3 日。



在以上登记时间内已提交资料审核，但因资料不符或缺失等原因未通过审核者，

我司允许该部分客户在 2023 年 4 月 9 日 14 点前重新提交资料审核。

七、购房意向登记应提交的材料

1.购房意向登记人及家庭成员（含未成年子女）的身份证（原件扫描件或者清晰

完整原件照片）；

2.户口本首页及各家庭成员个人页（原件扫描件或者清晰完整原件照片），或户

籍证明（原件扫描件或者清晰完整原件照片）；

3.婚姻证明（未婚不需要），即婚内须提供结婚证（原件扫描件或者清晰完整原

件照片）、离异须提供离婚证及离婚协议（原件扫描件或者清晰完整原件照片）；

4.以家庭为单位（含未成年子女）的杭州住房情况查询证明原件扫描件（临安、

桐庐、建德、淳安户籍的购房家庭须同时提供户籍所在地住房情况查询证明原件扫描

件）；

5.高层次人才如有《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书》，需提供《杭州市高层次人

才分类认定书》；

6.落户本市未满 5 年的户籍家庭，须提供在购房之日前 2 年起已在本市限购范围

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保满 24 个月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或清晰完整原件照片）；非

本市户籍家庭，须提供在购房之日前 4 年起已在本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保或

个人所得税满 48 个月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或清晰完整原件照片）。

7.杭州市非限购区域内家庭（桐庐、建德、淳安、临安），户籍满 5 年，在本市

限购范围内和其户籍所在地均无自有住房记录满 3 年的，如需享受“无房家庭”优先

政策，须提供在意向登记之日前一年起已在我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镇社会保险或



个人所得税满 12 个月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或清晰完整原件照片）；户籍满 2 年

未满 5 年，本市限购范围内和其户籍所在地均无自有住房记录满 3 年，如需享受“无

房家庭”优先政策，须提供在意向登记之日前两年起已在本市限购范围内连续缴纳城

镇社会保险满 24 个月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或清晰完整原件照片）；

8.选择按揭付款方式的客户须提供个人（单身成年人）或夫妻双方（已婚家庭）

各自在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打印的个人征信证明，个人征信报告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网站（http://www.pbccrc.cn/ ）查询，原件扫描件或清晰完整原件照片上传，

征信证明有效期为 6 个月，征信证明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且符合银行的贷

款政策，未提供者均视为选择一次性付款方式购房；

9.资金冻结证明：冻资账户必须为购房家庭成员（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名下

账户。购房意向家庭可在 2023 年 4 月 6 日 09 点至 2023 年 4 月 8 日 17 点在平

安银行、兴业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北京银

行网上 APP 办理存款冻结业务（详见冻资操作指南），同时上传相应冻资证明。冻

结时间自冻结日起，最晚至《购房意向登记汇总表》（未触发社保排序项目）或《购

房意向登记入围汇总表》（触发社保排序项目）公示结束。无房且无贷款记录的客户，

名下无房有贷款记录且结清的客户，存款冻结金额为 200 万；其他情况的客户，存款

冻结金额为 260 万（65 周岁及以上报名客户按该项进行冻资）。

八、购房意向登记

1、一旦报名参加我市限购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的购房家庭，

自该项目购房意向登记之日起至摇号结果公示当日止（需公证摇号销售项目），或至

购房意向登记结果公示当日止（无需公证摇号销售项目），不得参加其他新建商品住

房项目的购房意向登记。



2、购房意向登记家庭须线上登记报名，每个家庭（包括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或

非家庭成员共同认购一套房屋的仅能登记一次。线上登记完毕并审核通过后，我司将

在官方微信的“线上登记系统”中出具电子回执作为登记凭证。购房意向登记工作截

止后，本公司将整理汇总所有意向登记情况。

3、购房意向登记工作截止后，本公司将整理汇总所有意向登记人情况，形成《购

房意向登记汇总表》或《购房意向登记入围汇总表》在我司微信号“越秀地产华东区

域公司”进行公示，公示时间视报名及审核情况确定，公示期内接受客户异议，过期

则不再接受异议。

4、《购房意向登记汇总表》或《购房意向登记入围汇总表》经公示无异议的报

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进行公证。

九、摇号方式

1.本市限购范围内，自 2021 年 8 月 5 日起，新领取预售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开

发企业应采取公证摇号方式确定选房顺序并按序售房，购房意向登记家庭数少于 2 户

（不含）的，在优先确保购房意向登记家庭购房需求的前提下，开发企业可自行销售。

2.本市限购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项目公证摇号公开销售时，购房意向登记家庭

数与公开销售房源数的比例大于或等于 10:1 的，无房家庭、普通家庭分别按社保缴

纳月数从多到少排序，高层次人才家庭先按 B、C、D、E 人才类别从高到低排序、同

一类别人才再按社保缴纳月数从多到少排序，以一定比例入围公证摇号。多个购房意

向登记家庭均达到入围最低社保月数的，一并入围摇号。购房意向登记家庭社保缴纳

时间自 2006 年 1 月起算，按购房家庭成员中在本市限购范围内社保累计缴纳时间最

长的一方计算。

3.杭州市国立公证处确定时间、地点，组织实施公证摇号。



第一轮：摇出高层次人才中选家庭（16）户，但不确定选房顺序；

第二轮：第一轮未中选的高层次人才家庭与其他经认定的“无房家庭”一起参加

摇号，摇出第二轮“中选家庭”（32）户，也不确定选房顺序；

第三轮摇号：第一、二轮未中选人才家庭、无房家庭与其他家庭一起参加摇号，

房源数量为前二轮摇号后的剩余房源，摇出第三轮中选家庭和轮候选房顺序；

第四轮摇号：前三轮摇出的入围家庭共同摇号，摇出选房顺序号；

经公证的摇号结果将在规定场所进行公示。

十、选房方案

1.本公司根据《关于实施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工作的通知》要求制定选房

方案，并邀请杭州市国立公证处进行公证。具体时间及地点将另行通知各入围家庭。

2.最终选房结果将于选房工作日结束后次日早上（09）点整至下午（18）点整，

在我司官方微信号“越秀地产华东区域公司”，进行公示。

十一、其他公示事项

购房个人或家庭需于成功选房（1）日内，按照银行贷款政策支付相应的首付款

或全部房款，如无法按期付款的，视为放弃购买，本公司有权将房屋另行出售。

十二、监督投诉

在本登记活动中发现有违反《关于实施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工作的通知》

规定事宜的，可向本项目受托公证机构或其他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温馨提示

1、本市市区范围内，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号公开销售过程中，购房者提供虚假

信息资料、隐瞒真实情况或恶意干扰公证摇号销售的，3 年内停止其新建商品住房的

购房意向登记和合同网签备案。



2、开发商承诺：本次收取的购房人资料仅为天澜美境公寓 5 幢、6 幢、7 幢摇号

开盘所用，开发商对此次客户信息保密负责。如有信息泄露情况，请及时联系投诉热

线：0571-87176868，如情节严重，将对涉事人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公司名称：杭州滨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咨询、联系方式：0571-87176868

2023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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